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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届会议 

议程项目 127 和 132 

关于内部监督事务厅活动的报告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经费筹措的 
行政和预算问题 

  内部监督事务厅的报告第二部分：维持和平行动 

  秘书长的说明 

  增编 

 秘书长谨向大会转递他对内部监督事务厅年度报告第二部分（A/61/264 

(Prat II)）的意见，以供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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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内部监督事务厅年度报告第二部分阐述了监督厅在 2005 年 7 月 1 日至 2006

年 12 月 30 日这 18 个月中的维持和平监督活动。秘书长在本项说明中对行政当

局认为需要澄清的问题发表了意见。 

 

 

 一. 导言 

1. 我们欢迎内部监督事务厅（监督厅）提出的建议，并将不遗余力地确保建议

得到全面执行。下面是对一些具体问题作出的澄清，以供会员国参阅。 

 二. 对内部监督事务厅报告具体段落的意见 

  与维和相关的全面审计 
(第 5 段) 

2. 虽然维持和平行动部和政治事务部的政治干事似乎存在职能重复和重叠，其

职务说明也有相似之处，但监督厅的报告没有明确指出这两个部的干事履行不同

的职能。政治事务部政治干事的工作涉及政治事务部负责的特派团以及监测维持

和平行动部开展行动地区更广泛的区域政治问题。就这一区域作用而言，政治事

务部为秘书长办公室提供了一种类似“外交部”的能力和支助。维持和平行动部

干事则注重维持和平行动部行动所在具体地点/国家以及维持和平特派团任务的

具体需要。 

  内部控制和问责制 
(第 7 段) 

3. 问责制的执行不能仅仅以提交纪律处理的案件数目来衡量。方案主管根据联

合国司法制度的准则行事，追究工作人员不端行为和管理不善的责任，将案子送

交监督厅调查，并在认定必须采取纪律行动时，移交人力资源管理厅。在其他一

些案件中，行政答复更为妥当，采取行动的方式是进行业绩评估和行政批评。由

于在总部和各特派团设立了行为和纪律小组，方案主管在处理不端行为案件方面

进一步获得政策指导和技术咨询。 

  管理不善 
(第 19 段) 

4. 虽然我们不质疑监督厅调查的细节，但报告并未明确开列偿还的依据。并不

是像调查结果所说，按开展工作/活动的频率或按开展必要活动所用车辆的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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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来偿还部队派遣国费用的。是按谅解备忘录和各特派团提交的所部署的特遣

队所属装备可以使用的确认书，来偿还部队派遣国费用的。谅解备忘录中开列的

装备数量根据业务要求确定，并由维持和平行动部与部队派遣国相互商定。 

  采购问题工作队 

(第 32 段) 

5. 应指出，工作队此次没有发现证据表明担任主管职务的两名工作人员有欺

诈、贪污和徇私行为。向有关工作人员提供了对工作队报告作答辩的机会，他们

已作出答辩。正在审议他们的意见，以确定是否需要采取行动和采取何种行动。 

  采购审计 
(第 45 段) 

6. 在引述的 12 个案件中，有 6 个案件涉及特派团部署初期租赁房地/房产，用

作部队的房舍、办公用房和仓储设施。房地租金为 6 575 000 美元，占 910 万美

元采购总支出的 73％。《联合国财务细则和条例》规定，如市场条件不允许有效

的竞争，购置房产将不采用竞标。这处房地是根据其位置、面积、符合最低运作

安保标准和满足业务需要的其他因素，并通过采购谈判确定的。所有案件后来都

经总部合同委员会批准，而委员会没有发现采购有违规行为。同样发生在特派团

开办阶段的其他两个案件，涉及 2 320 076 美元，是把租赁和维护便携式厕所的

合同授予唯一能够提供所需服务的两家公司。 

  通过维持和平行动部继任规划小组任命特派团人员 

(第 54 段) 

7. 维持和平行动部2006年制定了部门政策并指派专人来处理高层领导的任命，

解决了监督厅提出的问题。 

  征聘外地工作人员 

(第 56 和 57 段) 

8. 虽然维持和平行动部大致同意有关征聘外地人员的调查结果，但监督厅在报

告中既未确认造成空缺率高的根本原因，也未承认维持和平行动部 2006 年为克

服填补外地特派团空缺这一长期挑战作出的努力。虽然在过去两年中每年都甄选

了 2 000 至 2 500 人，但是特派团的空缺率仍然介于 22％至 28％之间。特派团

专业人员职位每年的轮换率为 30％，一半以上特派团专业人员只有两年或者时间

更短的联合国和平行动经验。关于着力加强人力建设的报告（A/61/255 和 Add.1

和 Add.1/Corr.1）提出的人力资源管理改革建议试图解决外地工作人员服务条件

欠佳的问题。有关建议包括，通过采用按一套工作人员细则制订的联合国工作人

员合同，根据安全等级指定哪些特派团可带家属和哪些不能带家属，经那些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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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带家属工作地点工作的人的服务条件与联合国各机构、基金和方案的人员统一

起来，来加强工作保障。 

9. 为更好地管理人员征聘和配置工作，维持和平行动部已采取了若干措施。征

聘、外联和名册管理职能，已经从人员挑选工作中分出来。这些职能目前由一个

独立的专职小组履行，由其负责公布空缺、审阅申请书、查问证明人和进行初步

面试，评估有关人员是否有兴趣，是否合适和可否到任，并不断更新可以部署到

外地的胜任候选人名册。征聘和外联股正有针对性地开展征聘活动，为较难填补

的空缺物色合格候选人，满足特派团确定的需要，顺应人力资源需求趋势，并（或）

改善人员性别和地域比例。维持和平行动部还重新设计了银河网站，做到可以不

断公布所有空缺，使申请人随时可以找到他们想要职等和他们想去的工作地点。

部署“老虎队”（用人事管理和支助处的工作人员临时加强特派团的文职人员科），

以及在开办/扩充阶段把征聘权力下放给特派团，被证明在关键阶段降低空缺率

极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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